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财〔2014〕26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上海市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各区县工作进展情况（2014年1月）的通报
各区县教育局：

根据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营养改善计划通报制度的通知》（全国学生营养办函〔2013〕7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大本市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透明度，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促进本市营养改善计划有效开展，现将2014年1月本市营养改善计划各区县上报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至2014年1月，本市有1200所义务教育学校已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14.81万人。

二、资金安排与使用情况

2014年1月，本市支出免费营养午餐补助资金1091.23万元；2013年秋季学期累计支出免费营养午餐补助资金10651.3万元。

2014年1月，本市未发生营养改善计划食堂建设资金支出。

三、供餐情况

2014年1月，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1200所义务教育学校中，实行学校食堂供餐的有954所，占学校总数的79.50%；实行企业供餐的有246所，占比为20.50%。

2014年1月，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中，享受学校食堂供餐的学生12.77万人，占受益学生总数的比例为86.23%；享受企业供餐的学生2.04万人，占比为13.77%。

四、学校食堂建设情况

2014年1月，本市新建学校食堂0所；改造学校食堂0所。

五、实名举报情况

2014年1月，本市各区县未接到过营养改善计划方面实名举报。

为进一步推进本市营养改善计划规范实施，市教委将适时对各区县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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